
海政办依申请〔2025〕28 号

海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

崇洋：

你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办申请公开查

询“辽宁亿禾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城市省级智慧农业应用基

地的验收情况和设施农业扩建和改造提升补贴资金的发放情

况（鞍农发[2023]68 号）”的政府信息回复如下:

1、你申请的上述信息均不是由我单位制作或保存，经与

有关部门函询确认，该公司在海城市的省级智慧农业基地建

设主体资格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认定，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只

负责确定其建设主体资格。基地建设补助资金验收、发放等

有关工作均不是由我市负责，所以你申请的该信息无法给你

提供。

2、关于辽宁亿禾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设施农业扩建和

改造提升补贴资金情况。根据鞍山市农业农村局、鞍山市财

政局《关于印发鞍山市 2023 年设施农业新建和改造提升补

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鞍农发【2023】68 号），海城市

享受此项补贴的单位有 3 家，补贴资金已经发放到位，辽宁

亿禾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在享受此项补贴的 3 家单位中。



如你认为本告知书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，应当在收到本答

复之日起 60 日内先向海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对行政

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再在6个月内向鞍山市千山区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告知。

海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
